长春市金寓春城12栋3单元605室

“9.9”火灾调查报告

2025年9月9日13时20分，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位于长春市金寓春城12栋3单元6层发生火灾。指挥中心立即调派5辆消防车、25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同时通知公安、120急救、交警、电力等社会联动力量到场协助救援。此次火灾造成1人死亡（朱爱芹，身份证号23082719670523xxxx），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起火场所基本情况

经查，金寓春城为军队产权小区，物业公司为长春鑫安阳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起火房屋位于宽城区金寓春城12栋3单元605室（门牌号601，以下简称605室）。金寓春城12栋为高层住宅，共18层，分3个单元，属于1梯2户，起火房间605室在楼梯间东侧，起火时房内只有李风芹（82周岁）一人，其曾在2011年评定为一级精神残疾。

（二）灭火救援情况

长春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庆丰路站、凯旋路站，共25名指战员、5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同时通知公安、120急救、交警、电力等社会联动力量到场协助救援。

二、火灾调查情况

（一）现场勘验情况

起火房间605室为两室一厅一卫格局，南北通透户型，入户门正对客厅，靠东侧北向卧室和南向卧室之间为厕所，起火后入户门处于开启状态，门锁完整无破坏撬动痕迹。主要过火区域为605室南向卧室，南向卧室的家具以及房屋装修装饰严重烧毁，其余房间未过火仅有烟熏痕迹。

南向卧室紧贴东墙从北向南依次摆放五斗柜、床头柜、双人床、杂物堆垛。西墙从北到南依次摆放木凳、电视支架、电视机、置物架。双人床为床宽1.5m的木质床，床上有弹簧床垫，床垫表面有衣物堆垛。弹簧床垫已完全烧毁，裸露出内部弹簧。床垫上方衣物堆垛外层烧焦炭化，内层完整能看到衣物原始颜色和材质。床头东侧烧损缺失，西侧表面炭化严重，仍保持结构完整。床尾较床头烧损严重，从床中间开始向床尾方向坍塌。

（二）起火房屋人员情况
经调查，605室房主为张洪国，张洪国妻子任艳与李海燕（李风芹女儿）于2025年6月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将605室租住给李海燕，但605室实际居住人为李风芹，女，82周岁。李风芹育有三个子女，长子李海峰、长女李海燕和次女李海英。李风芹一人独自生活，三个子女轮流来605室照顾其起居。据李风芹子女介绍，母亲精神与常人有所区别，有吸烟并且随意扔烟头的习惯。

9月9日，次女李海英来到605室给母亲李风芹做饭，13点09分，李海英离开605室，离开时并未发现异常。自李海英离开后，李风芹独自一人在家。由于年事已高，李风芹在南向卧室堆积了许多衣服、杂物，塑料收纳箱等，同时其在生活中有吸烟和随手乱扔烟头的习惯，在她随身携带的背包中发现了迎春牌香烟和打火机。

（三）监控视频情况

起火房间605室客厅有一摄像头，通过监控录像发现：

13时14分04秒，当事人李风芹在客厅抱着毛绒玩具狗进入南向卧室；

13时14分33秒，李风芹从南向卧室走进北向卧室，双手插白色大褂腰间双兜；

13时14分46秒李风芹坐在北向卧室，低头看手里拿的东西；

由于监控录像不是连续录制，再次录制时只能看见：

13时16分44秒，卧室内冒出大量浓烟，李风芹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并向入户门走去；

13时16分48秒李风芹走出监控视频摄录范围。

所以此次火灾起火时间为2025年9月9日13时14分至13时16分之间。
火灾发生过程还原：结合证据链可还原火灾发生过程：当事人李风芹在南向卧室床尾区域吸烟后，将未完全熄灭的烟头随意丢弃在床尾西南角的烟缸/床板或衣物上（烟头表面温度约200-300℃，远超木材、棉质衣物的燃点），烟头引燃床板或衣物后逐渐形成明火，明火向床头、电视支架、窗户方向蔓延，最终导致卧室内部物品烧损；因被讯问人未及时扑救并离开现场，火势在密闭卧室空间内持续燃烧。

起火部位为该房屋南向卧室西南角（靠近南侧窗户一侧），起火原因为遗留火种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排除电气故障、人为纵火（助燃剂）、物品自燃、外部火源引入等其他起火原因。

（四）死者及相关情况

死者朱爱芹，女，58岁（身份证号23082719670523xxxx），住在宽城区金寓春城12栋3单元706室（门牌号702），起火时，其1人在屋内，火灾被扑灭后，死者在12栋3单元7楼电梯间前室被发现，经120现场抢救并确认死亡。经过专业司法鉴定，朱爱芹死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根据死者手机记录得到以下大致信息：

13时26分，朱爱芹与12栋3单元606室邻居进行语音通话。经调查，邻居通知她起火了，尽快疏散逃生；

13时30分，朱爱芹给丈夫吕海涛发微信语音，大致意思为：告诉丈夫吕海涛，好像是楼下605精神病家着火了，楼梯间里有烟，但听见消防车声了，告诉丈夫不用着急回家，她现在在家里的卫生间里，手里拿着毛巾，比较安全。但吕海涛未回复；

13时33分，朱爱芹给丈夫吕海涛打电话，吕海涛未接听；

13时34分，朱爱芹给邻居打语音电话，邻居未接通；

13时41分，邻居给朱爱芹发微信，朱爱芹未回复；

14时02分，吕海涛给朱爱芹发微信（大致内容为：你在屋里别出来，把门关好，可能是6楼精神病烧的垃圾），朱爱芹未回复；

14时18分，吕海涛给朱爱芹打电话，朱爱芹未接听。
经调查，宽城区金寓春城12栋3单元706室室内，没有过火和烟熏痕迹，6至18层楼梯间有不同程度烟熏痕迹，死者朱爱芹应该是13时34分至13时41分之间从屋内冲到前室内，并顺势关闭了自家房门，在想沿楼梯间向下逃生和准备乘坐电梯逃生均未果后，欲返回家中，由于706室属于机械钥匙，朱爱芹在吸入浓烟后造成意识模糊，很难打开房门，用最后力气蹬踹电梯门后晕倒在电梯前室（电梯门上有明显的蹬踹痕迹）。

三、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一）宽城区消防救援大队。灭火力量调派充足、合理。

中队在第一时间内出动，到场后，灭火战术运用合理，迅速将火灾扑灭。

（二）属地兴业派出所民警在接到火情后及时赶赴现场，配合消防救援大队人员组织起火建筑的警戒工作，通知分局法医工作人员到场进行尸表勘验。

    （三）物业方为长春鑫安阳光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发现火灾后第一时间报告火灾，启动小区的应急处置预案，安保人员及时到场扑救初期火灾，向周围居民报告火情引导人员疏散，同时引导消防车从消防车道及时准确到达火灾现场。消防设施方面室内消火栓在火灾扑救中能够保持完好有效发挥作用。

（四）该起火灾位于兴业街道辖区，消防安全监管工作主要涉及兴业街道。通过核查、走访等方式，对兴业街道办事处的消防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兴业街道已明确消防安全工作由综治专干专门负责，网格员按辖区制各自负责，已组织居民开展消防培训演练，定期通过发送传单、组织居委会活动等方式开展消防宣传工作。但部分工作力度不足，如未有针对性的结合辖区精神残疾、解困房低保、老弱病残居民多的特点，有计划的上门对鳏寡孤独老人家内开展消防安全开展日常防火宣传和指导。
四、事故责任处理建议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核实并研究讨论，拟作出如下处理建议：

建议移送司法处理的人员。此次火灾造成1人死亡，起火部位为宽城区金寓春城12栋605室南向卧室西南角，起火原因为遗留火种引燃周边可燃物引发火灾。当事人李风芹下一步由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进行处理。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强化特殊群体监管。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安全工作，已召开专题会议两次，区委书记、区长均亲自部署，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单位重点关注精神残疾、智力障碍及因病不能自理人员，特别是独居人员。下一步组织街道对社区开展全面排查，确保不漏一户，建立台账册管理。同时加强用火、用电、用气安全检查，对有吸烟史的重点对象强化防控措施。
（二）深化宣传教育工作。通过社区微信工作群及日常走访等渠道，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内容要具体化，如遇邻户起火，应指导居民保持冷静，及时关闭门窗防止烟火侵入，准备湿毛巾等防护用品，避免盲目逃生或跳楼。针对特殊群体，要开展个性化宣传，普及基本火灾扑救和逃生知识，明确禁止卧床吸烟、厨房用火不离人等安全要点，并督促家属履行监护责任。
（三）严格责任追究机制。要求各单位切实提高认识，层层传导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深入细致，杜绝形式主义。对因工作不到位导致的安全事故，将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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